
关于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Ｎｉｕ Ｒｕｏｌｅｉ

（牛若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Ｌｉｕ Ｄｏｎｇ

（刘冬）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任职日期

－

证券从业年限

－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

过往从业经历

－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

学历、学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

记

－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Ｌｉｕ Ｄｏｎｇ

（刘冬）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８－０２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是

注： 上述变动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的注销手续，并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

*ST

嘉陵 公告编号：临

2012-040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制。

经征询公司大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已连续

3

个交易日（

2012

年

7

月

30

日、

2012

年

7

月

31

日、

2012

年

8

月

1

日），收盘价

格跌幅触及跌幅限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出现

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截至目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函证，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声明：

"

到目前为止，公司控股股东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公司的股权转让、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

。

2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2

年

8

月

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2-L054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30

日、

31

日、

8

月

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发布了《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临时停牌公告》，公司

拟调整非公开发行方案，事项正在商谈、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二级市场公司

股价大幅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8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

2

、经咨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止目前，公司除上述事项和已披露的信息外，

无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3

、公司近期并未在公共传媒报道中发现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问

题。

4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经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于异常波动期间并无买卖股票的行为。

6

、公司一季度报中预计

2012

年

1-6

月份净利润亏损

800-1200

万元。根据截止到目前的

财务数据汇总情况，公司预计

2012

年

1-6

月份净利润不会超过预计范围的

20%

。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事项正在商谈、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2-L055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提议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因相关事

项正在商谈、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二级市场公司股价大幅波动，损害投资者

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8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公司股票复牌时间不迟于

2012

年

8

月

9

日。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临时公

告。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2－021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讼及诉讼财产保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2

浙）杭商外初字第

167

号】、民事裁定书【（

2012

）浙杭商外初字

第

167－1

号】，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

2012

）浙杭商外初字第

167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及诉讼财产保全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地：杭州市中大广场

A

座

法定代表人：刘裕龙，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一：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省三门峡市东风南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李和平，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二：天瑞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省汝州市广成东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李留法，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三：中国天瑞（香港）有限公司

住所地：

Rooms 2201-03,World-Wide House,1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

中文：香港德辅道中

19

号环球大厦

22

楼

2201－03

房间

)

公司联络人：姚恩平，该公司秘书

被告四：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东营村北

法定代表人：李和平，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五：李留法

住址：河南省汝州市广成东路

63

号天瑞小区

（二）案件概要

2010

年

7

月

15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署了《商品经销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该协议规定：

被告一在经销期内，给予原告不少于

153000

吨铝锭的经销权，经销期间自

2010

年

7

月

20

日开

始至

2012

年

7

月

20

日结束。

2010

年

7

月

20

日， 被告二为被告一在协议中合同责任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

保、特出具了《担保函》给原告

,

并在原告对被告二的担保实力存续的特别要求下，专条承诺

"

在担保期间不以任何名义变卖、隐匿、转移、处置财产以逃避债务。保证期间，我司任何变卖、

隐匿、转移、处置财产的行为都将归于无效

"

。

被告一在买卖合同约定的经销期限届满后，违反协议约定，未向原告返还保证金人民币

12000

万元及货款人民币

188,976.07

元，且未及时支付少交货物的违约金人民币

8,951,010.14

元，应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被告二未及时承担担保责任，应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被告五

会同被告三、被告四逃废被告二的公司债务，应对被告二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一退还合同履行终止后尚欠原告的人民币

120,188,976.07

元款项。

2

、 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合同履行期间的

2012

年度少交货物违约金人民币

8,951,010.14

元款项。

3

、请求判令被告二为被告一的还款义务、支付违约金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请求判令被告三为被告二的担保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请求判令被告四为被告二的担保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

、请求判令被告五为被告二的担保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7

、请求由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四）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请求

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价值人民币

12900

万元的银行存款、 或价值相当于人民币

12900

万

元的不动产（房屋）、动产、股权予以冻结、查封或扣押。

三、裁决及保全情况

（一）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浙杭商外初字第

167－1

号】，具体内容如下：

冻结被告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天瑞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天瑞（香港）有限公

司、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李留法银行存款人民币

12900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

产。

（二）

2012

年

8

月

1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

2012

）

浙杭商外初字第

167

号】，具体内容如下：

完成对天瑞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12900

万元的冻结保全， 保全期限为

2012

年

7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

月

29

日止。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除上述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因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2

浙）杭商外初字第

167

号】

2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浙杭商外初字第

167－1

号】

3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

2012

）浙杭商外初字第

167

号】

4

、《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中大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商品经销协议》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2-040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吉林九德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2011

年年

度补充公告

"

，公告披露了关于吉林市九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吉林九德

"

）与本公

司的关联关系及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告涉及深圳市莱英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

英达开发

"

）与吉林九德的借贷纠纷及吉林中院的相关裁定，现将以上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由于用以作价抵偿吉林九德债务的莱英达开发所有的坚达大厦第二层厂房、 坚达大厦

第三层写字楼、 乐可箱包工业厂房

1

栋和乐可箱包宿舍办公楼

1

栋四处房产均未办理过权属

文件，且坚达大厦的两处房产还存在着与深圳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权属争议。上

述抵债房产不具备办理产权过户的条件。因此，吉林中院作出（

2010

）吉中执恢字第

16

号《执

行裁定书》如下：吉林中院（

2008

）吉中民二初字第

53

好民事调解终结执行，保留债权。

在本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进行财产处置过程中，已出售持有的莱英达开发的全部股权，因

此，莱英达开发与吉林九德的债务纠纷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2-041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司预计

2012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140

万元左右，预计每股收益为

-0.0049

元。

2

、公司目前已没有主营业务收入，现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按照程序正常进行，重组

方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票

A

、

B

股（证券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证券代码：

000030

、

200030

）

,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2

年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

)

累计跌幅偏离值达规定标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1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本公司未从公共传媒获悉存在对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传闻； 公司及有关人员不存在泄漏未

公开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情况不会且预计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3

、本公司已经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

关于审

议公司和富奥股份签署的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富奥股份之吸收合并协议》 的议

案

"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现在资产重组工作正在按照程序正常进行，重组方案能否中国证监

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公司目前已没有主营业务收入，公司预计

2012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140

万元左右，预计

每股收益为

-0.0049

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经咨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管理层，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司于当日在

《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外，本公司没有其他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和香港《大

公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

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湘财证券为金鹰持久回报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湘财证券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湘财证券从

2012

年

８

月

2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

理人旗下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 （简称

"

回报

A",

基金代码：

162106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标志商务中心

11

楼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联系人：钟康莺

电话：

021-68634518

二、投资者可以在湘财证券的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相关规则遵

照湘财证券的有关规定以及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等。

三、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回报

A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6

个月开放一次，接受投资者

的申购与赎回。目前回报

A

正处于封闭期，具体开放申购赎回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管

理人最新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有关情况：

1

、湘财证券客服电话：

400-888-1551

2

、湘财证券网址 ：

www.xcsc.com

3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4006-135-888

4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www.gefund.com.cn

五、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6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7

月

3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电网

"

）公布了《

2012

年度半年框架招标线路材料类项目中标结果公告》。在南方电网公司此次招标中，我公司中

标

110kV

电缆

4

个包、

35kV-220kV

钢芯铝绞线

1

个包，

35kV-220kV

钢芯铝合金绞线

3

个包，

500kV

钢芯铝合金绞线

1

个包，

110kV

电缆附件

1

个包。近日公司已取得南方电网的书面中标

通知书。由于公司这次中标包数、产品种类较多，对具体中标金额沟通估算的时间较长，经

与南方电网沟通确认，此次中标总合计金额约为

3.5

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1

年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的

9.30%

。

详细内容请查看本次中标公示媒体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光电子商务平台：

http://www.bidding.csg.cn/component/news/PubVendor News Browse.html?new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和

2013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上述项目的具体条款以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尽快准备相应资料按要求与项目单位

签订书面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

*ST

吉纤 公告编号：

2012-33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股票名称：

*ST

吉纤、股票代码为

000420

） 价格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

±12％

， 根据深交所

《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核实情况说明

1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自查确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信息，且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没有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发生。

2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http://cninfo.com.cn

披露的本公

司公告外，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

、本公司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没有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发生。

2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4

日对上半年的业绩进行预计，并将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刊登

2012

年上半年报告。

3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http://cninfo.com.cn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八月一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招商证券为本公司

旗下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70008

）的代销机构

,

办理上述基金的开

户、申购、赎回及其它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636

客户服务热线：

95565

网址：

http://www.newone.com.cn

请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仔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及指定媒体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0009

、

021-

6860488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深圳

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

销机构并相应开通定投业务和基金转

换业务以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基金代销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

代销协议，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诺德价值

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1

）、诺德

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

， 基金代码：

571002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

，基金代

码：

573003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

"

，基

金代码：

570005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

"

，基

金代码：

570006

）、诺德优选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优选

30

股票基金

"

，基

金代码

570007

）、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基金

"

，基金

代码

165705

，子基金双翼

A

的基金代码

165706

，子基金双翼

B

的基金代码

150068

）、诺德周期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8

）的代销机

构。

二、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

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

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

价值优势股票基金、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

金、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诺德优选

30

股票基金、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目

前，投资者申请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200

元

(

含

)

。具体办理的业务

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

,

可将其持有的基

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 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其它开放式

基金的基金份额的一种业务模式。

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

价值优势股票基金、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

金、 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 诺德优选

30

股票基金以及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的相互转换业

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

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四、费率优惠活动

经本公司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

,

本公司旗下基金

参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对网上交易、 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基金申购实行费

率优惠的活动（含基金定投网上业务）。参加优惠活动的本公司旗下基金为：诺德价值优势股

票基金、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诺德优选

30

股票基金、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具体优惠方案为：投资者通过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网上交易办理定期定额申购开放式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

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发展银行大厦

25

楼

I

、

J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联系人： 张玉静

电话：

0755-33227953

传真：

0755-82080798

网址：

http://www.zlfund.cn

及

http://www.jjmmw.com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88-0009

（免长途）或

(86)021-68604888

网址：

http://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自

2012

年

8

月

7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具体业务安排如下：

自

2012

年

8

月

7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业务；

同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

诺德

S300"

，基金代码

"165707"

）的认购业务。发售截止时间如有

变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上述代销机构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181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181

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

0512-65581136

客服电话：

0512-33396288

网址：

http://www.dwstock.com

二、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彭博

电话：

0731-85832343

客服热线：

95571

网址：

http://www.foundersc.com

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18

、

19

、

36

、

38

、

41

和

42

楼

联系人：黄岚

电话：

95575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http://www.gf.com.cn

四、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

电话：

021－22169999

网址：

http://www.ebscn.com

请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仔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及指定媒体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

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0009

、

021-

6860488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海证券

"

）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国海证券和招商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根据《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

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2012

年

2

月

16

日）起

3

年内，双翼

A

（代码：

165706

）每

6

个月开放一

次申购、赎回业务。双翼

A

的开放日以及开放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本公司

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双翼

B

（代码：

150068

）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封闭运作，封闭期为

3

年。双翼

B

自

2012

年

4

月

23

日开始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3

年期届满，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后，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

式对本基金进行申购与赎回。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一）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13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3

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

:

牛孟宇

电话：

0755-83709350

传真：

0755-83704850

客服电话：

95563

网址：

http://www.ghzq.com.cn

（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636

客户服务热线：

95565

网址：

http://www.newone.com.cn

请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仔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及指定媒体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

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0009

、

021-

6860488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2-041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股东东方信隆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信隆

"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东方信隆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3,000,00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权人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30

日，质押原因为融资。

截至本公告日，东方信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13,469,8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17%

），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112,869,8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06%

）。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简称：

ST

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23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

ST

传媒（证券代码

000504

）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连续

3

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规定标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或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2

、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本公司有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

、 公司预测

2012

年半年度净利润约为

-200

万元

～-5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0064

元

～-0.0016

元，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与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

2012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以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3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

日


